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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一、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教育部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3月2日北市教中字第10532014500號函「臺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8條。
貳、目的
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之相關事宜，以達到了解學生學習情形，激發學生多元潛能，促進學生適性發展，肯定個別學習成就，並作為教師教學改進與學生學習輔導之依據，實現學生成績評量之目的。
參、組織與職掌
    本小組設委13人，由學校行政人員8人、教師代表3人、家長會代表2人組成，組成方式及職掌如下：
	職務
	職稱
	職掌

	召集人
	校  長
	召集學生成績評量之研議及審查工作

	委員
	教務主任
	綜理學生成績評量之研議及審查工作

	委員
	學務主任
	綜理學生成績評量之研議及審查工作

	委員
	實輔主任
	綜理學生成績評量之研議及審查工作

	委員
	各學部召集人
	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事宜

	委員
	家長會會長
	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事宜

	委員
	家長會代表
	研議、審查學生成績評量事宜

	總幹事
	註冊組長
	彙整學習領域評量成績之資料

	幹事
	教學組長
	彙整學習領域評量成績之資料

	幹事
	生教組長
	彙整日常生活評量成績之資料

	幹事
	輔導組長
	彙整日常生活評量成績之資料


 
肆、實施要點
一、每學期定期召開會議乙次，遇有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
二、每學期審查學生領域成績評量事宜並研擬未達及格標準學生之學習輔導與補救措施及其他有關成績評量事宜。
三、每學年審查學生修業期滿之畢業資格。
四、學生每學期日常生活表現評量紀錄，經本小組評定為需輔導者應進行專案輔導。
五、本委員會委員任期1年，自9月1日至翌年8月31日止。
伍、本設置要點陳校長核可，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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